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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放股票股利是经济实务中的常见事项，但对于此事项如何进行税务处理，尤
其是投资方的企业所得税计税基础如何确定，由于发放金额往往巨大且现行税
务政策不明确，导致存在重大涉税风险及涉税利益之争。

【案例背景】
2007年某市JD股份有限公司经过“股权分置改革”后，JD集团持有其209,99
6
,7
52
股票，
持股比例为66
.74%，实际计税成本为237,
994,592.95元，每股单位成本
1.1333元。JD股份以2008年、2010年、2012年的年底股份总数为基数，向
全体股东通过未分配利润按照每10股送红股
2股、4股、8股。JD集团分别于2009年、2011年、2013年对应收到JD股份
派发的股票股利41,999,350股、96,798,441股、274,308,435股。JD集团分
别于2010年、2014年、2015年累计减持JD股份8000万流通股。

2017年5月份税务稽查局对该公司进行检查时，对于被投资方JD股份用未分配
利润转增股本
（即发放股票股利）时JD集团对应的股份数额，税企双方发生争议：一种观点
认为应该增加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，在后续股权转让时予以扣除；而另一
种观点认为不能增加长期股权投
资计税基础。
两种不同的观点计算出来的减持时应交股权转让企业所得税差额在1000万元以
上，金额巨大。而且，只要以后企业发生减持行为，该影响就会持续扩大。

比如：2009年JD集团收到JD股份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10送2股红利后，
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增加了41,999,350股（209,996,752*2/10），达到251,9
96,102股。2010年JD集团减持了持有JD股份流通股1000万股。

一种观点认为股票减持单位成本应为1.1111元/股【（237,994,592.95+41,9
99,350）/251,996,102】；第二种观点认为是0.9444元/股（237,994,592.
95/251,996,102）。

【观点及解析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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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投资方用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（即股票股利）时，投资方应以对应的股份数
额增加长期投资计税基础，在后续股权转让时予以扣除。 

从税会处理角度看，两者有差异。

《企业会计准则
》规定发生上述事项时，投资方不做会计处理，只做备查登记。分析其原因，
是因为投资方占被投资方净资产份额及比例没有变化，同时没有经济利益流入
，故会计上不确定为收入，同时根据匹配原则，相应账面投资成本也不予增加
。

但国税函[2010]79号文第四条规定：“企业取得权益性投资股息红利收入，应
以被投资方做出利润分配或转股决定的日期，确认收入的实现”。也就是说，
税务认为该项业务符合收入确认条件，应确认为计税收入,可以看出税务与会计
处理方法差异明显。

在确定为计税收入的前提下，根据《企业所得税法
》第二十六条第（二）项、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八十三条的规定，该
项收入为免税收入。根据《新企业会计准则》第19条（收入和成本配比原则）
，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9、27、28条，国税函[2010]79号第六条的规
定，企业取得的各项免税收入对应的成本费用，除另有规定外，在股权转让时
可以扣除。

所以虽然企业在获得股票红利时不需要账务处理，但在涉税处理上应依据企业
所得税扣除项目的真实性、相关性、合理性原则，按原投资成本加上股票股利
的面值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，在转让股权时予以扣除。

从政策方面看，现行政策可参照

首先，国税函[2010]79号文第四条规定:"被投资企业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，投
资方不得增加该项长期投资的计税基础"。这条规定是对实务中形形色色的转股
方案确定计税基础的规制，单就资本公积
转股作一限制，说明对其他方式包括以未分利润转股不限制，允许增加长期投
资计税基础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/ 4



智行理财网
股票股利会计分录--公司发放股票股利会计分录

其次，总局2014年67号公告明确规定了未分配利润转股时，自然人股东以转
增额增加股本原值，调增计税成本。对于未分利润转股事项，不管是自然人股
东还是法人股东，业务实质一致，会计处理方式相同，而且从税收原理上说，
个税和企税的处理原则相通，故处理方法应该可以参考。既然自然人股东按照
这个方法处理，法人股东应该也按此种方法执行。

从事项本质看，符合计税基础增加条件

证监会2013年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三号---现金分红》第四条明确规定了股
票股利是企业利润分红的一种形式。而且从本案所涉公司实务操作来看，其发
放股票股利有董事会提议的分配预案，有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分配方案，有
宣告日、发放日、除权日
等等，符合上市公司利润分红的规定和程序要求。因此未分利润转股的经济实
质是先分红，后增股。

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
，在进行涉税处理时也应该将该项业务分解为两部分进行处理，即将股息红利
确定为投资收益，然后投资方将取得的股息红利资金增加投资，增加计税基础
。

从案例论证看，结果符合论点

【模拟案例】
假定A企业是B企业的唯一法人股东，初始投资100元，持股数为100股，B的
股本为100元。1年后，企业盈利40元计入未分配利润,所有者权益合计为140
。假设账面价值
和市场价值相等，排除其他因素，每股价格上升到1.4元（140/100）。此时
，B企业将40元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，A持股数增加到140股。此时B企业所有
者权益总额仍为140元，其中股本140元，未分配利润为0，每股价格下降到1
元（140/140）。A持有股票的价格为140*1=140元,其中老股总价格100元，
转股收入40元（跟据国税函[2010]79号文、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第二十六条第
（二）项规定，该40元为免税收入）。

若按平价转让，A的应纳税所得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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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确计算结果应该为：140（总收入）-40（免税收入）-100（初始成本）=0
。但在实际转让时，由于B企业未分配利润等于0,140元中没有应确认为免税收
入的部分，即140元全部为应税收入。此时若不增加计税基础，则需要确认14
0-100（初始投资成本）=40元的股权转让所得，这显然是将税法规定的免税
收入40元进行了征税，与正确结果矛盾。反之，只有增加A的持有股权的计税
基础，即从100增加到140，此时A企业的股权转让所得140-140=0，结果才
正确。

综上所述，笔者认为，被投资企业用未分配利润转股尽管是企业所有者权益内
部结构变动，企业总体价值不变，但在税务处理上应该增加投资方计税基础。
因为
未分配利润转股后，投资方如果进行股权转让，其转让收入中有部分实际上是
已经确认为免税收入的金额，但由于被投资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减少而无法得
到扣减。此时，只有
通过在转股环节增加投资方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来实现扣减。这种税收处
理方法，目的是保证投资企业税收计算的合法及税收利益的公平。

最终，稽查局认可了该企业的处理方法，即对于被投资方JD股份用未分配利润
转增股本（即发放股票股利）时JD集团对应的股份数额，准予增加长期股权投
资的计税基础并在后续股权转让时予以扣除。相比于另一种处理方法，企业节
税数千万元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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